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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
○○○年度申請「國際交流及活動案」補助計畫書
申請單位
計畫名稱
負責人姓名
承辦人姓名
聯絡人電話
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
聯絡人
電郵地址
傳真號碼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本部補助係屬鼓勵性質，未事先徵得本部書面同意，請勿將本部列為任何與活動相關之如指導或協辦單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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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本計畫書所有項目均須填寫，倘無資料也請填「無」。資料不完整者，將予退件，頁次請視情況調整。
1、 依法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設立證明
2、 計畫書內容
（1） 承辦人資料
· 姓名：
· 連絡電話：
· 電子郵件:
· 服務單位： 
· 職稱：
· 機關地址： 
· 網址：
· 申請補助案日期及文號：
· 有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須揭露事項（本團體就本補助案，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(）：
□ 有（請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）

□ 無

（2） 擬申請補助之國際活動資料
· 活動中/英文名稱： 
· 活動日期： 
· 活動地點（含國家、城市及詳細活動地址）： 
· 活動方式：參與國際會議 ／ 舉辦國際會議
· 活動類別：(請依據參加活動性質於下列類別擇一勾選)
	□醫藥衛生類
	□性別平權類
	□科技類
	□文化藝術類
	□研究發展管理類

	□宗教哲學類
	□教育學術類
	□環保類
	□法律警政類
	□國民外交類

	□社會公益類
	□商業金融類
	□體育類
	□青年志工類
	□生態保育類

	□交通觀光類
	□農林漁牧類
	□人權類
	□休閒娛樂類
	□童軍聯誼類

	□工程類
	□工會類
	□新聞類
	□礦業能源類
	□其他


· 主辦單位中/英文名稱： 
· 主辦單位與我關係： 
· 協辦單位：
· 邀請函 (倘有活動邀請函請併附) ：
· 經費來源(請詳列於附件經費預算表)：
· 總預算(請詳列於附件經費預算表)：
· 參與國家或地區：
· 本活動有無中國人士與會：
· 我團與中方過往互動情形(例如：會籍名稱、參與INGO或國際會議/活動之平等權益是否曾受影響等)：
· 參與本案除經費外，有無其他具體困難： 
（3） 擬申請補助之國際活動簡介
· 活動簡介：
· 是否於會中發表重要演講、論文、工作坊？
· 是否於會中爭取重要年會在臺主辦權？
· 是否於會中爭取或維護在該國際組織會籍？
· 是否於會中爭取擔任該國際組織主要幹部？
· 是否邀請該國際組織重要人士來臺？
· 是否與性別平等議題有關？請說明：
（4） 申請單位近年是否參加或主辦擬申請補助之同一國際活動？請說明：
（5） 申請單位推動重要國際交流經驗分享

· 目前與擬申請補助參與之國際組織合作情況：
· 貴單位推動國際交流或國外NGO策略聯盟成功案例經驗說明：
· 貴單位目前或未來推動之重要國際交流動態或計畫說明：
· 貴單位國際交流重要人物或故事說明：
（6） 近三年來是否曾向外交部申請活動補助（請列出曾補助的相關資訊，例如活動名稱、補助日期、補助金額等）：
出席人員名單
	編號
	姓名
	職稱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
註：
1. 出國參與國際會議者，請填寫出國者資訊；倘為在臺舉辦國際會議者，則填寫來臺參加之國際重要人士名單。
2. 表格請自行延伸。
附件
經費預算表
	○○○○○○活動 經費預算表

	
	
	
	
	
	
	
	
	
	幣別：新臺幣

	編號
	經費支出
	經費收入來源

(擬向政府機關申請補助及團體自付明細)
	備註

	
	支出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合計
	外交部
	○○部會

(其他政府機關)
	團體自籌款
	合計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金額
	
	
	
	
	
	


註：

1. 表格請自行延伸

2. 經費支出合計需與經費來源合計相同。
．
．
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、第3條及第14條規定，下列人員或其配偶、共同生活之家屬、二親等以內親屬，如有擔任貴團體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，申請時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：


總統、副總統。


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、秘書長。


本部部長、次長、主任秘書。


監察委員。


立法委員。


政務大使、政務公使。


本部秘書處處長、副處長、採購科科長、管理科科長。


本部主計處、政風處處長、副處長、科長。


表格填寫可參考NGO雙語網站「國際會議及交流補助申請文件下載區」之填表範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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